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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赢时胜”）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募投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的议案》，由于非公开存在差募及市

场环境的变化，公司拟终止“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本次终止募投项目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终止前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

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9 号文

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500 万股新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 2,085,599,962.08 元，扣除发行费用 57,924,607.09 元（包括承销保荐费、

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等）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2,027,675,354.99 元。上述募

集资金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业字【2016】8484 号

《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1 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中心项目 147,000 

202,768 2 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 80,000 

3 互联网金融机构运营服务中心 58,000 



项目 

4 补充流动资金 7,000 

合  计 292,000 

二、本次拟终止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的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金额 已使用金额 使用内容 

互联网金融产品服

务平台项目 
80,000.00 13,960.00 

已使用资金主要用

于办公场所购置，鉴

于该项目拟终止，已

购置办公场所可由

其他募投项目或根

据公司实际需求进

行安排使用 

2、终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非公开存在差募 

由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期间，股市波动较为强烈，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实

际募集资金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存在较大金额的差募。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公司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可以对募集资金金额进行适当

的调整。为缓解公司自有资金使用压力，减少自有资金补足募集资金金额，公司

决定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 

（2）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发生较大变化，受到市场、商业环境等原因的制约，预

计该项目的实施难以实现当时市场环境下进行的可行性分析，为了保障募集资金

的安全，本着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决定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 



3、终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本次拟终止“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程序 

1、董事会对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事项的意见 

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募投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的议案》，同意由于非公开存

在差募及市场环境的变化，终止实施“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该项目

的终止，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监事会对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事项的意见 

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募投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终止实施“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

项目”，符合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生产方式调整的实际，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本次终止募投项目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且有利于切实保障募集资金的投向的合理与规范。 

3、独立董事对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事项的意见 

经核查：由于公司非公开存在较大差募，为缓解公司自有资金使用压力，同

时为避免募投项目可能的市场风险，保证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得到保障，同意终止

募投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公司终止实施“互联网金融产品服

务平台项目”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并同意将《关

于终止募投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4、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终止募投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对公司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

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东吴证券认为： 

1、赢时胜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少于拟募集资金总额，存在

较大金额的差募，如果用公司自有资金补足，将对公司自有资金使用产生较大压

力，终止部分募投项目，能够缓解自有资金使用的压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平台项目的市场环境、商业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

继续投资该项目将难以实现计划投资效益，本着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原

则，保障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决定终止该项目。 

3、本次终止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东吴证券对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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